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297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謝 宗 甫  03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04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卓 清 桂  05

          06

          07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劉 煌 基 律 師  08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等 因 被 告 違 反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 09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110年 12月 30日 第 二 審 更 審 判 決 （ 108年 度 重 上 更 一 字 第  10

        41號 ，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103 年 度 偵 字 第 9287號 ）  11

       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12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3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4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5

        壹 、 有 罪 部 分  16

        一 、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7 條 規 定 ，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法 院 ， 非 以 判 決  17

           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不 得 為 之 。 是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， 應 以 原 判  18

            決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係 屬 法 定 要 件 。 如 果 上 訴 理 由 書 狀 並 未  19

            依 據 卷 內 訴 訟 資 料 ， 具 體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適 用 何 種 法 則 或 如 何  20

            適 用 不 當 ， 或 所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法 情 事 ， 顯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 21

           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不 相 適 合 時 ， 均 應 認 其 上 訴 為 違  22

            背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予 以 駁 回 。  23

        二 、 本 件 原 審 審 理 結 果 ， 認 定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（ 下 稱 被 告 ） 卓 清 桂  24

            有 如 原 判 決 事 實 欄 所 載 偽 造 文 書 之 犯 行 明 確 ， 因 而 撤 銷 第 一  25

            審 之 科 刑 判 決 ， 改 判 論 處 被 告 犯 行 使 公 務 員 登 載 不 實 文 書 罪  26

            刑 ， 已 載 認 其 調 查 、 取 捨 證 據 之 結 果 及 憑 以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之  27

            心 證 理 由 ， 並 就 被 告 否 認 犯 行 之 供 詞 及 所 辯 各 語 ， 認 非 可 採  28

            ， 予 以 論 述 及 指 駁 。 又 本 於 證 據 取 捨 之 職 權 行 使 ， 針 對 證 人  29

            黃 全 才 證 稱 被 告 曾 至 本 案 建 物 5 樓 查 驗 等 詞 ， 如 何 不 可 採 信  30

            ， 復 已 論 述 明 白 。  31

        三 、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之 2所 定 傳 聞 法 則 之 例 外 規 定 ， 必 須 符 合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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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檢 察 事 務 官 、 司 法 警 察 （ 官 ） 調 查 中 所 為 之  01

            陳 述 ， 「 與 審 判 中 不 符 」 ， 且 其 先 前 之 陳 述 ， 具 備 「 可 信 性  02

            」 及 「 必 要 性 」 二 要 件 ， 始 例 外 得 適 用 上 開 規 定 ， 認 其 先 前  03

            所 為 之 陳 述 ， 為 有 證 據 能 力 。 此 所 謂 「 與 審 判 中 不 符 」 ， 係  04

            指 該 陳 述 之 主 要 待 證 事 實 部 分 ， 自 身 前 後 之 供 述 有 所 不 符 ，  05

            導 致 應 為 相 異 之 認 定 ， 此 並 包 括 先 前 之 陳 述 詳 盡 ， 於 後 簡 略  06

            ， 甚 至 改 稱 忘 記 、 不 知 道 或 有 正 當 理 由 而 拒 絕 陳 述 （ 如 經 許  07

            可 之 拒 絕 證 言 ） 等 實 質 內 容 已 有 不 符 者 在 內 。 所 謂 「 可 信 性  08

            」 ， 乃 屬 程 序 上 證 據 能 力 信 用 性 之 問 題 ， 並 非 對 其 陳 述 內 容  09

            之 證 明 力 如 何 加 以 論 斷 ， 二 者 之 層 次 有 別 ， 不 容 混 淆 。 至 所  10

            謂 「 必 要 性 」 要 件 ， 乃 指 就 具 體 個 案 案 情 及 相 關 證 據 予 以 判  11

            斷 ， 其 主 要 待 證 事 實 之 存 在 或 不 存 在 ， 已 無 從 再 從 同 一 供 述  12

            者 取 得 與 先 前 相 同 之 陳 述 內 容 ， 縱 以 其 他 證 據 替 代 ， 亦 無 由  13

            達 到 同 一 目 的 之 情 形 。 原 判 決 理 由 欄 一 之 � 已 敘 明 經 更 審 前  14

            原 審 逐 字 勘 驗 證 人 黃 全 才 於 民 國 101年 7月 24日 調 詢 時 陳 述 之  15

            筆 錄 製 作 過 程 ， 客 觀 上 無 何 恫 嚇 、 利 誘 致 其 為 非 任 意 性 陳 述  16

            等 明 顯 瑕 疵 情 形 ， 亦 經 黃 全 才 於 第 一 審 審 理 時 具 結 證 稱 其 調  17

            詢 係 本 於 記 憶 而 為 陳 述 ， 堪 認 其 調 詢 內 容 係 出 於 自 由 意 志 所  18

            為 。 並 說 明 黃 全 才 於 第 一 審 審 理 時 就 被 告 查 驗 本 案 建 物 行 經  19

            路 徑 等 攸 關 本 案 案 情 重 要 事 項 所 為 證 述 ， 與 其 於 調 詢 時 所 述  20

            已 有 記 憶 模 糊 或 較 為 簡 略 ， 並 衡 酌 其 於 審 判 外 之 調 詢 陳 述 具  21

            有 較 為 可 信 之 情 況 ， 復 就 被 告 當 日 查 驗 情 形 如 何 ， 僅 在 場 人  22

            知 悉 ， 有 使 用 上 開 調 詢 陳 述 之 必 要 ， 具 備 「 可 信 性 」 及 「 必  23

            要 性 」 要 件 之 理 由 甚 詳 ， 要 無 理 由 不 備 之 情 形 。 被 告 上 訴 意  24

            旨 謂 黃 全 才 上 開 調 詢 之 陳 述 非 出 於 任 意 性 ， 並 欠 缺 可 信 性 及  25

            必 要 性 之 要 件 ， 不 具 證 據 能 力 等 語 ， 自 非 適 法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 26

            理 由 。  27

        四 、 供 述 證 據 雖 然 先 後 不 一 或 彼 此 齟 齬 ， 究 竟 何 者 為 可 採 ， 事 實  28

            審 法 院 非 不 可 本 於 經 驗 法 則 ， 斟 酌 其 他 情 形 ， 作 合 理 之 比 較  29

            ， 定 其 取 捨 ， 若 其 基 本 事 實 之 陳 述 與 真 實 性 無 礙 時 ， 仍 非 不  30

            得 予 以 採 信 。 是 證 人 證 述 ， 縱 然 前 後 不 符 或 有 矛 盾 ， 事 實 審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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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法 院 自 可 本 於 經 驗 法 則 、 論 理 法 則 及 調 查 所 得 其 他 各 項 證 據  01

            資 料 ， 為 合 理 之 判 斷 、 取 捨 ， 採 信 其 部 分 證 言 時 ， 當 然 排 除  02

            其 他 不 相 容 部 分 之 證 詞 ， 此 為 法 院 取 捨 證 據 法 理 上 之 當 然 結  03

            果 ， 縱 僅 說 明 採 用 某 部 分 證 言 之 理 由 而 未 於 判 決 理 由 內 說 明  04

            捨 棄 他 部 分 證 言 ， 亦 於 判 決 本 旨 無 何 影 響 ， 此 與 判 決 不 備 理  05

           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尚 有 未 合 。 又 經 驗 法 則 與 論 理 法 則 俱 屬 客 觀 存  06

            在 之 法 則 ， 非 當 事 人 主 觀 之 推 測 ， 若 僅 憑 上 訴 人 之 主 觀 意 見  07

            ， 漫 事 指 為 違 背 經 驗 與 論 理 法 則 ， 即 不 足 以 辨 認 原 判 決 已 具  08

            備 違 背 法 令 之 形 式 。 原 判 決 綜 合 被 告 不 利 於 己 之 部 分 供 述 ，  09

            證 人 黃 全 才 、 謝 文 鎮 、 楊 登 貴 、 陳 順 吉 、 郭 清 源 、 謝 榮 隆 之  10

            證 言 ， 卷 附 使 用 執 照 申 請 書 、 使 用 執 照 審 查 表 、 使 用 執 照 審  11

            查 呈 判 表 、 查 驗 紀 錄 表 、 查 驗 數 量 表 、 竣 工 照 片 、 新 北 市 政  12

            府 工 務 局 函 暨 附 件 ， 及 案 內 其 他 證 據 資 料 ， 相 互 勾 稽 結 果 ，  13

            憑 為 判 斷 被 告 於 擔 任 臺 北 縣 政 府 （ 改 制 為 新 北 市 政 府 ） 工 務  14

            局 使 用 管 理 科 技 士 期 間 ， 在 其 職 務 上 所 應 製 作 之 核 發 建 築 物  15

            使 用 執 照 查 驗 項 目 紀 錄 表 上 ， 就 本 案 建 物 辦 理 現 場 查 驗 之 事  16

            項 ， 虛 偽 填 載 如 原 判 決 附 表 編 號 （ 下 稱 編 號 ） 1至 4所 示 「 室  17

            內 隔 間 是 否 按 圖 隔 間 完 成 」 、 「 門 窗 框 含 玻 璃 是 否 按 裝 完 成  18

            並 可 供 使 用 」 項 目 ， 將 該 登 載 不 實 查 驗 內 容 之 查 驗 項 目 紀 錄  19

            表 作 為 其 職 務 上 製 作 使 用 執 照 審 查 表 、 使 用 執 照 審 查 呈 判 表  20

            之 附 件 ， 並 擬 具 如 編 號 5、 6所 示 審 查 結 果 、 如 編 號 7 所 示 審  21

            核 意 見 ， 簽 請 不 知 情 之 工 務 局 所 屬 長 官 決 行 而 行 使 之 犯 罪 事  22

            實 ， 已 依 序 記 明 其 認 定 之 理 由 及 證 據 。 即 使 黃 全 才 、 謝 文 鎮  23

            之 證 述 ， 或 有 部 分 細 節 事 項 前 後 不 一 、 甚 或 彼 此 矛 盾 ， 然 因  24

            其 等 對 於 被 告 查 驗 本 案 建 物 行 經 路 徑 等 基 本 事 實 之 陳 述 與 真  25

            實 性 無 礙 ， 原 判 決 已 載 認 審 酌 採 信 其 等 證 述 之 依 據 ， 縱 未 再  26

            敘 明 捨 棄 部 分 細 節 不 一 、 矛 盾 證 言 之 理 由 ， 於 判 決 本 旨 仍 無  27

            影 響 。 所 為 論 斷 說 明 ， 俱 有 各 項 證 據 資 料 在 卷 可 稽 ， 既 係 綜  28

            合 調 查 所 得 之 各 直 接 、 間 接 證 據 ， 本 於 事 實 審 採 證 認 事 之 職  29

            權 行 使 及 推 理 作 用 ， 予 以 判 斷 而 為 認 定 ， 並 未 違 背 客 觀 存 在  30

            之 經 驗 法 則 、 論 理 法 則 。 要 無 被 告 上 訴 意 旨 所 指 違 背 證 據 法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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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則 、 判 決 理 由 不 備 之 違 法 情 形 可 言 。  01

        五 、 綜 合 前 旨 及 被 告 其 他 上 訴 意 旨 ， 無 非 係 置 原 判 決 所 為 明 白 論  02

            斷 於 不 顧 ， 徒 憑 己 意 而 為 相 異 評 價 ， 重 為 事 實 之 爭 執 ， 或 對  03

            於 事 實 審 法 院 取 捨 證 據 與 自 由 判 斷 證 據 證 明 力 之 職 權 行 使 ，  04

            徒 以 自 己 說 詞 ， 任 意 指 為 違 法 ， 或 單 純 為 事 實 上 枝 節 性 之 爭  05

            辯 ，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不 相 適 合  06

            。 本 件 此 部 分 上 訴 違 背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07

        貳 、 不 另 為 無 罪 諭 知 部 分  08

        一 、 按 刑 事 妥 速 審 判 法 第 9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除 同 法 第 8 條 所 列 禁 止  09

            上 訴 第 三 審 之 情 形 外 ， 對 第 二 審 法 院 維 持 第 一 審 所 為 無 罪 判  10

            決 提 起 上 訴 之 理 由 ， 以 該 判 決 所 適 用 之 法 令 牴 觸 憲 法 、 判 決  11

            違 背 司 法 院 解 釋 或 違 背 判 例 為 限 。 此 之 無 罪 判 決 ， 包 括 第 一  12

            審 雖 對 被 告 為 有 罪 之 判 決 ， 然 以 被 告 其 餘 被 訴 部 分 屬 犯 罪 不  13

            能 證 明 ， 因 與 論 罪 部 分 具 有 裁 判 上 或 實 質 上 一 罪 之 關 係 ， 而  14

            於 理 由 內 說 明 不 另 為 無 罪 諭 知 之 旨 者 ， 就 該 部 分 實 質 上 亦 屬  15

            無 罪 判 決 。 是 第 二 審 法 院 就 第 一 審 判 決 所 為 不 另 為 無 罪 諭 知  16

            部 分 予 以 維 持 ， 檢 察 官 就 此 部 分 之 上 訴 ， 仍 屬 上 開 刑 事 妥 速  17

            審 判 法 第 9條 第 1項 所 謂 之 對 第 二 審 法 院 維 持 第 一 審 所 為 之 無  18

            罪 判 決 提 起 上 訴 ， 其 上 訴 理 由 書 狀 應 具 體 敘 明 原 判 決 有 何 刑  19

            事 妥 速 審 判 法 第 9條 第 1項 各 款 所 列 事 項 ， 係 屬 法 定 要 件 。 又  20

           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7 條 規 定 ，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法 院 ， 非 以 判 決 違  21

           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不 得 為 之 。 是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， 應 以 原 判 決  22

           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係 屬 法 定 要 件 。 如 果 上 訴 理 由 書 狀 並 未 依  23

            據 卷 內 訴 訟 資 料 ， 具 體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適 用 何 種 法 則 或 如 何 適  24

            用 不 當 ， 或 所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法 情 事 ， 顯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三  25

            審 上 訴 理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不 相 適 合 時 ， 均 應 認 其 上 訴 為 違 背  26

           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予 以 駁 回 。  27

        二 、 本 件 原 判 決 以 公 訴 意 旨 略 以 ： 被 告 明 知 依 建 築 法 第 25條 第  1  28

            項 、 第 70條 及 第 86條 第 2 款 等 規 定 ， 在 使 用 執 照 未 核 發 前 ，  29

            業 主 不 得 同 意 住 戶 入 住 ； 復 明 知 現 場 查 驗 時 應 有 起 造 人 、 承  30

            造 人 、 監 造 人 及 專 任 技 師 在 場 ， 依 據 「 臺 北 縣 政 府 工 務 局 核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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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發 建 築 物 使 用 執 照 查 驗 項 目 紀 錄 表 」 ， 針 對 「 公 共 空 間 、 主  01

            要 構 造 、 室 內 隔 間 、 主 要 設 備 （ 含 防 空 避 難 、 停 車 空 間 設 備  02

            等 ） 、 建 築 物 （ 含 外 牆 立 面 、 門 窗 開 口 、 門 窗 框 含 玻 璃 、 綠  03

            化 等 ） 、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等 」 ， 一 般 樓 層 抽 樣 2至 3成 進 行 逐 項  04

            勘 驗 ， 並 核 對 建 照 圖 說 及 業 主 竣 工 圖 （ 含 起 、 承 、 監 造 人 拍  05

            攝 檢 附 之 竣 工 照 片 ） 無 誤 後 ， 註 記 於 該 表 「 結 果 」 欄 位 ， 被  06

            告 於 96年 7 月 26日 辦 理 本 件 建 案 竣 工 查 驗 時 ， 已 有 本 案 建 物  07

            97號 及 99號 之 6樓 、 7樓 等 4 戶 買 主 ， 先 行 遷 入 並 居 住 ， 被 告  08

            僅 由 起 造 人 威 盛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威 盛 公 司 ） 委 託 本  09

            建 案 使 用 執 照 申 請 業 務 員 謝 文 鎮 陪 同 ， 並 聽 從 謝 文 鎮 安 排 ，  10

            於 查 看 1樓 樓 梯 間 後 即 直 接 至 7樓 樓 頂 查 看 避 難 平 台 ， 再 搭 電  11

            梯 至 6樓 ， 因 見 6樓 有 住 戶 擺 設 鞋 櫃 ， 明 顯 有 住 戶 於 使 用 執 照  12

            未 核 發 前 擅 自 使 用 ， 違 反 建 築 法 第 86條 規 定 ， 竟 基 於 圖 利 威  13

            盛 公 司 之 犯 意 ， 而 不 予 勘 驗 記 載 處 分 ， 即 搭 電 梯 改 至 4樓 及 3  14

            樓 查 看 玻 璃 門 、 落 地 窗 、 隔 間 、 廁 所 ， 最 後 至 2 樓 威 盛 公 司  15

            辦 公 室 核 對 竣 工 圖 即 離 開 ， 現 場 只 短 暫 停 留 查 驗 5 至 10分 鐘  16

            ， 且 未 實 際 至 5 樓 查 看 ， 使 威 盛 公 司 免 因 擅 自 使 用 而 遭 裁 罰  17

            金 額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825,218.9 元 之 利 益 。 因 指 被 告 另 涉 想  18

            像 競 合 犯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第 6條 第 1項 第 4 款 之 圖 利 罪 嫌 等 語 。  19

            惟 經 審 理 結 果 ， 則 以 不 能 證 明 被 告 被 訴 圖 利 犯 行 ， 因 而 撤 銷  20

            第 一 審 關 於 被 告 使 威 盛 公 司 免 於 補 正 安 裝 本 案 建 物 97號 2 樓  21

            至 6樓 、 99號 2樓 至 7樓 共 11戶 之 永 久 性 落 地 鋁 門 窗 費 用 共 108  22

            ,295元 ， 即 可 獲 得 使 用 執 照 之 不 法 利 益 部 分 科 刑 之 判 決 ， 於  23

            理 由 說 明 不 另 為 無 罪 諭 知 ， 並 維 持 第 一 審 關 於 被 告 使 威 盛 公  24

            司 免 因 擅 自 使 用 而 遭 裁 罰 金 額 825,218.9 元 之 利 益 部 分 ， 不  25

            另 為 無 罪 諭 知 之 認 定 。 係 以 ： 證 人 黃 全 才 、 謝 文 鎮 之 證 述 僅  26

            能 認 定 被 告 可 能 「 預 見 」 本 案 建 物 6 樓 有 疑 似 未 經 核 發 使 用  27

            執 照 擅 自 使 用 之 情 事 ， 被 告 既 未 進 入 查 核 確 認 是 否 有 擅 自 使  28

            用 之 情 形 、 範 圍 及 方 式 ， 又 未 實 際 至 本 案 建 物 7樓 、 5樓 查 核  29

            ， 固 有 怠 為 行 使 其 職 務 之 情 事 ， 然 亦 無 從 遽 認 被 告 係 明 知 違  30

            背 法 令 ， 檢 察 官 復 未 舉 出 其 他 證 明 方 法 ， 證 明 被 告 有 所 指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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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圖 利 犯 行 ， 自 無 從 認 定 被 告 有 此 部 分 被 訴 之 犯 行 。 已 記 明 其  01

            認 定 之 理 由 ， 經 核 並 無 不 合 。  02

        三 、 檢 察 官 對 原 審 前 開 維 持 第 一 審 就 被 告 被 訴 使 威 盛 公 司 免 因 擅  03

            自 使 用 而 遭 裁 罰 金 額 825,218.9 元 之 利 益 ， 不 另 為 無 罪 諭 知  04

            部 分 之 判 決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， 其 上 訴 意 旨 雖 以 被 告 為 專 責 查  05

            核 、 經 驗 豐 富 之 公 務 員 ， 現 場 已 見 未 獲 使 用 執 照 之 本 案 建 物  06

            6樓 屋 外 擺 放 鞋 櫃 ， 足 認 有 擅 自 使 用 ， 違 反 建 築 法 第 86條 第 2  07

            款 規 定 之 事 實 ， 卻 不 據 實 登 載 ， 簽 請 裁 罰 ， 包 庇 、 圖 利 威 盛  08

            公 司 之 惡 意 彰 顯 於 外 ， 使 威 盛 公 司 獲 得 免 除 裁 罰 並 勒 令 停 用  09

            補 辦 手 續 之 利 益 ， 應 成 立 對 於 主 管 事 務 圖 利 罪 等 語 ， 執 為 指  10

            摘 ， 既 未 具 體 指 明 原 判 決 關 於 上 述 不 另 為 無 罪 諭 知 部 分 ， 究  11

            有 如 何 適 用 法 令 牴 觸 憲 法 、 違 背 司 法 院 解 釋 或 違 背 判 例 ， 而  12

            得 為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僅 就 原 判 決 已 說 明 事 項 及  13

            屬 原 審 採 證 認 事 職 權 之 適 法 行 使 ， 徒 憑 己 意 而 為 相 異 評 價 ，  14

            重 為 事 實 之 爭 執 ， 揆 之 前 揭 規 定 及 說 明 ， 檢 察 官 對 於 此 部 分  15

            之 上 訴 ， 不 合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16

        四 、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61條 第 1項 規 定 ： 檢 察 官 就 被 告 犯 罪 事 實 ， 應  17

            負 舉 證 責 任 ， 並 指 出 證 明 之 方 法 。 因 此 ， 檢 察 官 對 於 起 訴 之  18

            犯 罪 事 實 ， 應 負 提 出 證 據 及 說 服 之 實 質 舉 證 責 任 。 倘 其 所 提  19

            出 之 證 據 ， 不 足 為 被 告 有 罪 之 積 極 證 明 ， 或 其 指 出 證 明 之 方  20

            法 ， 無 從 說 服 法 院 以 形 成 被 告 有 罪 之 心 證 ， 基 於 無 罪 推 定 之  21

            原 則 ， 自 應 為 被 告 無 罪 判 決 之 諭 知 。 本 件 原 判 決 依 憑 證 人 黃  22

            全 才 、 謝 文 鎮 之 證 述 ， 復 綜 合 全 卷 證 據 資 料 ， 敘 明 被 告 未 實  23

            際 查 核 本 案 建 物 5樓 、 7樓 ， 對 於 5樓 、 7樓 並 未 安 裝 玻 璃 、  7  24

            樓 未 按 圖 隔 間 之 情 ， 主 觀 上 並 無 明 知 之 認 識 。 至 於 證 人 謝 文  25

            鎮 、 黃 全 才 雖 均 曾 證 稱 被 告 有 至 本 案 建 物 3 樓 查 驗 等 語 ， 惟  26

            徵 諸 被 告 查 驗 本 案 建 物 過 程 前 後 僅 歷 時 10分 鐘 之 情 ， 被 告 即  27

            便 有 進 入 3 樓 查 驗 ， 僅 係 因 怠 惰 而 草 率 帶 過 ， 不 足 認 定 被 告  28

            有 積 極 謀 求 威 盛 公 司 獲 得 不 法 利 益 之 直 接 故 意 ， 而 為 此 不 當  29

            行 政 行 為 。 本 件 檢 察 官 未 提 出 適 合 於 證 明 圖 利 犯 罪 事 實 之 積  30

            極 證 據 ， 並 闡 明 其 證 據 方 法 與 待 證 事 實 之 關 係 ， 自 難 令 被 告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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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負 貪 污 圖 利 罪 責 。 凡 此 ， 概 屬 原 審 採 證 認 事 職 權 之 合 法 行 使  01

            ， 並 無 判 決 理 由 不 備 之 情 形 ， 所 為 論 述 說 明 ， 亦 不 違 背 經 驗  02

            法 則 與 論 理 法 則 。 原 審 對 於 卷 內 訴 訟 資 料 ， 復 已 逐 一 剖 析 ，  03

            參 互 審 酌 ， 仍 無 從 獲 得 有 罪 之 心 證 ， 因 而 為 被 告 此 部 分 有 利  04

            之 認 定 ， 於 法 洵 無 違 誤 。 檢 察 官 上 訴 意 旨 指 稱 各 該 證 人 於 調  05

            詢 、 偵 查 前 階 段 均 大 致 為 被 告 已 看 見 本 案 建 物 安 裝 臨 時 鋁 門  06

            窗 等 證 述 ， 證 人 於 審 理 時 ， 雖 有 部 分 迴 避 ， 前 後 陳 述 不 一 ，  07

            應 本 於 證 據 法 則 酌 採 認 定 ， 且 原 判 決 認 定 被 告 有 至 現 場 查 驗  08

            ， 卻 對 於 查 驗 時 明 顯 可 見 安 裝 臨 時 鋁 門 窗 、 未 安 裝 玻 璃 之 違  09

            規 事 實 ， 認 定 被 告 未 看 見 ， 核 與 證 據 資 料 未 合 ， 亦 與 經 驗 法  10

            則 不 符 等 詞 ， 無 非 徒 就 原 審 取 捨 證 據 及 判 斷 其 證 明 力 職 權 之  11

            適 法 行 使 ， 及 判 決 內 已 明 白 論 斷 之 事 項 ， 任 憑 己 見 為 不 同 之  12

            評 價 ， 執 以 指 摘 原 判 決 此 部 分 違 法 ，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三 審  13

            上 訴 理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不 相 適 合 。  14

        五 、 依 上 所 述 ， 本 件 檢 察 官 對 於 原 判 決 不 另 為 無 罪 諭 知 部 分 之 上  15

            訴 違 背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16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5條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1    年     7     月     27    日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八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何   菁   莪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朱   瑞   娟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劉   興   浪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高   玉   舜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何   信   慶  23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25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1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2     日  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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